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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948 证券简称：青岛银行 公告编号：2026-009

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

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特别提示：

1.分配比例：每 10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1.80元（含税）。

2.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本行”）股份总额为基数，具体股权登记日期将在分红派息实施公告中明确。

3.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。

4.本行披露现金分红不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条规定的

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

一、审议程序

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6年 3月 26日召开，审议通过了《青

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并同意提交股东会审议。议案表

决情况：同意票 14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票。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审计委

员会事前认可，由该委员会全体委员审议通过，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。对于本

议案涉及的事项，本行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

项的独立意见》同日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）披露。

二、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内容

每 10股送红股数（股） -

每 10股派息数（元）（含税） 1.80

每 10股转增数（股） -

分配预案的股本基数（股） 5,820,354,724

现金分红金额（元）（含税） 1,047,663,850.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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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其他方式（如回购股份）现金分红金额（元） -

现金分红总额（含其他方式）（元） 1,047,663,850.32

可分配利润（元） 9,548,713,672.88

现金分红总额（含其他方式）占本次利润分配总

额的比例
100%

利润分配预案的详细情况说明

根据本行的利润情况、《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及相关监管规定，本

行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：

1.按照净利润的 10%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4.97亿元；

2.提取一般准备人民币 16.27亿元；

3.已于 2025年 7月、8月派发永续债利息共计人民币 2.33亿元；

4.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总额为基数，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每 10

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1.80元（含税），分配金额约为 10.48亿元，2025年度

累计现金分红总额约为 10.48亿元，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

润的 21.15%，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.19%。H股的股息将

以港元支付，适用汇率为年度股东会上宣布派发股息当日前五个工作日（含年度

股东会举行当日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平均

值。

5.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。

注：1.利润分配资金来源于本行利润。上表中分配预案的股本基数、现金分红金额（含税）

及现金分红总额，系根据本行股利分配预案经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时的股份总额

5,820,354,724 股列示及计算所得。在实施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前本行总股本发生

变动的，按照每股分红金额不变的原则，相应调整现金分红总额，并将在相关公告

中披露。

2.可分配利润=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-分配的上年普通股股利-支付的永续债利息+本

年净利润。

三、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

（一）本行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

本行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现金分红情况如下：

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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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分红总额（元） 1,047,663,850.32 931,256,755.84 931,256,755.84

回购注销总额（元） - - -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（元）
5,187,740,724.37 4,264,120,670.52 3,548,597,250.78

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

未分配利润（元）
8,475,970,053.28

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

计未分配利润（元）
7,424,977,071.56

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

计年度
是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

现金分红总额（元）
2,910,177,362.00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

回购注销总额（元）
-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

净利润（元）1 4,333,486,215.22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

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

额（元）

2,910,177,362.00

是否触及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第 9.8.1条第（九）

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

他风险警示情形 2

否

注：1.此处口径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。

2.本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，且合并报表、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

均为正值，2023-2025 年累计现金分红总额约为 29.10 亿元，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

计现金分红金额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 30%，本行不触及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 条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。

（二）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

本行不断推进各项业务持续、健康和高质量发展，需要保持合理利润留存水平，

支撑资本金内源性补充与积累，提升风险抵御能力、确保资本充足水平达标。本行

将发布股东会通知和议案全文、设置股东会网络投票渠道等，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

分红决策提供便利。2026年，本行将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，在满足资本管理相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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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、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，给予投资者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。

本行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本行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（A股）招股说明

书中所作承诺、《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本行已披露

的股东回报规划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.审计报告；

2.董事会决议；

3.独立董事意见。

特此公告。

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3月 26日


